
皖教办函〔2025〕92号

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教师

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省属高校、省属中专学校：

为推进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，建设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

台“教师数字素养提升”专栏，加强优质资源汇聚与共享，提升

教师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应用水平，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

建设，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，按照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

发展中心（中央电化教育馆，以下简称中央电教馆）《关于开展

教师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面向全省各

级各类教师开展教师人工智能应用案例征集活动。现将具体工作

安排如下：

一、内容及报送要求

（一）参加人员

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教师。

（二）案例内容

1.案例可根据教师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框架（附件 1），
围绕教、学、评、研、育五大教育教学主场景，聚焦典型场景应

用描述和微场景示例，以问题为导向，以各类通用、垂直类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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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平台工具为抓手，形成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典

型案例。

2.案例的平台工具选用必须基于国内的人工智能平台工具，
工具选用要根据问题解决需要选择适切的工具和功能，体现出人

工智能技术在效率提升、质量优化、个性化育人的价值作用，形

成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的高质量案例。

3.案例内容要注重导向性和适用性，应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务，强化以人为本，符合教育发展规律。应用人工智能的教学理

念和教学方式应符合师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能力，避免出现惰

化思维能力、影响独立思考等倾向。要注重法治道德、安全隐私、

文明诚信等人工智能伦理和责任落实，坚决反对抄袭、造假、违

反知识产权等不良行为，营造文明健康数字环境。

（三）提交规范

1.每个案例需提交人工智能应用案例信息表（见附件 2）、
课件及案例视频（要求及课件模板见附件 3、4）。

2.案例视频总时长不超过 10分钟，采用“PPT+录屏+解说”
的方式录制，内容包括三部分：一是案例概述（2分钟以内），
介绍案例解决的教育教学场景主要问题、采用的技术方式方法。

二是过程与方法（6分钟左右），介绍人工智能平台工具选取，
应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。三是成效与经验（2分钟
以内），介绍应用成效，总结应用经验，形成可复制、可借鉴的

技能或策略。

3.提交格式：案例信息表填写后分别以 PDF、Word文档格
式上传（PDF版需盖章），课件以 PPT形式上传，案例视频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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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P4格式上传。（PPT课件和案例视频文件大小均不超过 500M。）
二、资格审定

1.有政治原则性错误、概念性错误及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案
例，取消参加资格。

2.作者应对案例的原创性、真实性负责，非原创的部分需注
明出处，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，其责任由案例作者承担。

3.参与活动教师应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三、参与方式

（一）参与要求

案例征集根据个人自愿参加的原则，一个案例填写 1位作
者，一位作者最多报送 1个案例。基础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学校
由各市组织，每市推荐作品总数不超过 20件（建议基础教育与
中等职业教育报送数量为 3：1），省直管县（市）纳入所在市
统筹。各高校每校报送作品总数不超过 2件。

（二）报送与推荐

1.活动平台（网址：https://huodong.ncet.edu.cn）将于 2025
年 9月 8日开放上传渠道，智慧中小学、智慧职教、智慧高教用
户可直接登录，新用户要注册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账号后登

陆，于 9月 14日前完成案例填报上传。
2.省级推荐：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我省报送的教师人工智

能应用案例进行评审，于 10月 23日前按照基础教育（幼儿园、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特教）不超 150件，职业教育+高等教育不
超 50件的要求，择优推荐参加国家级评审。

3.国家级推荐：中央电教馆将于 11月 15日前完成案例推荐。

https://huodong.ncet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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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案例推荐交流

1.交流展示：中央电教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
典型案例交流展示，具体时间、地点等另行通知。

2.结果公布与证书发放：在活动网站统一公布典型案例名单
并发放电子证书，在活动平台“我的证书”模块查询与下载。

3.案例推广：中央电教馆将选择部分典型案例上线到国家中
小学智慧教育平台“教师数字素养提升”专栏，作为研修资源供

广大教师学习借鉴。

省电教馆联系人：万玉龙 项 文

电 话：0551－62829135
邮 箱：xiangw@ahedu.gov.cn

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5年 6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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